臺中市潭子區公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案名）
評審小組專家學者以外委員建議名單
專家學者以外委員擬派聘○人，請勾選正取○人、備取○人。
	序號
	姓名
	職稱
	勾選並排序

	
	
	
	正取
	備取

	1
	○○○
	本所區長
學經歷：○○○○
	□ (   )
□召集人
□副召集人
	□ (   )

	2
	○○○
	本所主任秘書
學經歷：○○○○
	□ (   )
□召集人
□副召集人
	□ (   )

	3
	○○○
	本所○○課(室)主管
學經歷：○○○○
	□ (   )
□召集人
□副召集人
	□ (   )

	4
	○○○
	本所○○課(室)主管
學經歷：○○○○
	□ (   )
□召集人
□副召集人
	□ (   )

	5
	○○○
	本所○○課(室)主管
學經歷：○○○○
	□ (   )
□召集人
□副召集人
	□ (   )

	6
	○○○
	本所○○課(室)承辦人
學經歷：○○○○
	□ (   )
□召集人
□副召集人
	□ (   )

	7
	○○○
	○○機關○課(室)承辦人
學經歷：○○○○
	□ (   )
□召集人
□副召集人
	□ (   )

	8
	○○○
	○○機關課(室)承辦人
學經歷：○○○○
	□ (   )
□召集人
□副召集人
	□ (   )


機關首長（或授權人員）簽章：
備註：
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 第 7 條(110.11.11工程企字第 1100101893 號令修正發布)
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，由機關首長擔任，或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一級主管以上人員擔任；其非由機關首長擔任者，機關首長仍應對評選結果負責。
本委員會置副召集人一人，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機關內部人員擔任。
召集人綜理評選事宜，副召集人襄助召集人處理評選事宜，並均為委員。
本委員會會議，由召集人召集之，並為主席；召集人未能出席或因故出缺時，由副召集人代理之。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能出席會議者，應擇期另行召開會議。
  臺中市潭子區公所
「○○○」採購案
評審小組委員意願調查表
1、 如蒙惠允擔任「○○○」案評審小組委員，無任感荷。
2、 非採購機關之委員出席本案評審小組委員會議，除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第4點所定情形外，每次支給出席費2千5百元；由遠地前來本機關之非採購機關之委員（30公里以外），本機關將照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規定支給必要之費用。
3、 本評審小組係參考「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」第6條第1項規定組成；本評審小組委員成立後，其委員名單應即公開於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網站；委員名單有變更或補充者，亦同。但經機關衡酌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，有不予公開之必要者，不在此限。
█本案於評審小組成立後，即公開評審小組委員名單。
□本案經機關衡酌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，不予公開評審小組委員名單。
4、 請於○年○月○日（星期○）下班前，將本調查表回覆本案承辦人：○○○，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。
1140725版

招標機關：臺中市潭子區公所
招標案件名稱：
採購評審小組委員切結書

本人擔任本採購案之評審小組委員，當恪遵法令，公正辦理評審。

評審小組委員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評審事務，係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第 1 款前段所稱之依法令服務於國家、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，或同款後段所稱之其他 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，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，均為刑法所定公務員。評審過程如涉及不法，適用刑法及貪污治罪條例之規定。 

 立書人

              評審小組委員委員：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密件





附件1





密件





附件2



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簽名，並註明時間及日期)


願意擔任本案評審小組委員，並已詳讀以下說明。


不克擔任本案評審小組委員。








